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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二題：對信貸資料服務機構的規管  

 

２０１０年１２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梁國雄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市民向本人投訴，指一間專門為銀行及財務機構提供個人信貸資料

的個人信貸資料服務公司曾將有關他的錯誤個人資料向銀行提供，導致他

向銀行申請貸款時被拒絕。同時，更有市民向本人投訴，該公司保留及／

或向銀行及財務機構提供一些市民超過七年的信貸紀錄，因而違反了《個

人信貸資料實務守則》（《守則》）的規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除了個人資料私隱專員（私隱專員）發布《守則》規管個人信貸資

料外，現時政府有否對個人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服務機構）作出規管；若

有，如何規管及其範圍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現時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有否規管銀行及財務機構如何接納、

依賴及使用服務機構所提供的個人信貸資料；若有，如何規管及其範圍為

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三）是否知悉，過去三年，私隱專員或金管局有否定期調查服務機構有

否保留或發放市民超過七年的任何信貸或其他紀錄；若有定期調查，每隔

多久進行定期調查一次；若沒有定期調查，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當局對問題的回覆如下： 

 

（一）及（二）認可機構（包括持牌銀行、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存款公

司）及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在收集、持有、處理或使用客戶個人信貸資料

時，均須遵守《個人資料（私隱）條例》（《條例》）以及由個人資料私

隱專員（私隱專員）發出的相關守則及規定。 

  鑑於上述的規定和保障個人資料私隱的重要性，香港金融管理局（金

管局）於二○○五年一月發出「透過信貸資料服務機構共用個人信貸資料」

的指引（「指引」），列明認可機構必須制定清晰和全面的政策及程序，

以確保它們和其員工能夠遵守這些保障個人資料私隱的規定。「指引」並

列明認可機構在有關資料的保密、準確性、保存時間、切合需要及恰當使

用等方面須遵守《條例》及《個人信貸資料實務守則》（《守則》）的要

求。 

 

  在聘用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方面，「指引」要求認可機構須與信貸資料

服務機構簽署正式合約，當中須訂明該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擁有有效的監控

制度，以確保其運作符合《條例》及《守則》。金管局會監察認可機構是

否有設立適當的政策和程序，以保障客戶的個人資料私隱，若發現任何不

符合「指引」的情況，金管局會作出跟進。 

 

（三）《守則》建議信貸資料服務機構，作為良好的行事方法，應聘用由

私隱專員核准的獨立循規審核人，定期進行循規審核。循規審核涵蓋信貸

資料服務機構提供個人信貸資料服務的方法，以及該機構為遵守《條例》

及《守則》的規定所採取的措施是否充分及其有效程度。《守則》的規定

包括個人信貸資料的保存時間，而保存期視乎有關資料的性質和情況而有

所不同。循規審核報告須呈交私隱專員考慮及／或評論。本港兩間信貸資

料服務機構均有定期向私隱專員提交循規審核報告供私隱專員考慮及／

或評論。 

 

  在二○一○年，私隱專員行使他在《條例》第３６條下的權力，對一

間信貸資料服務機構的個人資料系統進行視察，以審查及評估其遵從《守

則》規定的情況。私隱專員目前正撰寫調查報告，稍後會向公眾發表報告。  

完 


